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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精简材料和优化申办程序充分
便利就业补贴政策享受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20〕22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

财政局，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

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精简

证明材料和优化申办程序充分便利就业补贴政策享受的通知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9〕94号）精神，进一步便利就业补贴政策申报对象

享受政策，提升广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获得感，充分体现定策

施策为民担当意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精简证明材料

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就业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财规〔2019〕15号）所规定申请各项就

业补助资金支出项目应提交的证明材料，统一按照以下要求执行：

（一）申请职业培训补贴资金根据资金的具体用途分别遵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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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要求：

1．五类人员及《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职业技能提升

行动实施方案（2019－2021年）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86

号，以下简称渝府办发 86号文件）规定符合条件人员申请就业技

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补贴，应向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

以下材料：基本身份类证明（包括身份证、《就业创业证》、《就

业失业登记证》、社会保障卡，政策申办对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

其一提供即可，下同）原件或复印件、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

（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，下同）等。

2．职业培训机构为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、贫困家

庭子女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渝府办发 86号文件规定符合条件人

员代为申请职业培训补贴的，还应提供初高中毕业证书复印件、

代为申请协议。申请城市低保家庭学员生活费补贴的，城市居民

最低生活保障证明材料不再提供，调整为部门协查。

3．企业申请职工岗位技能培训、技师培训、新型学徒制培训

补贴应提供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等。企业在开展技师培训或

新型学徒制培训前，应将培训计划、培训人员花名册、劳动合同

复印件报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备案。

4．职业培训机构为去产能失业人员、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、

退役军人开展项目制培训的，申请补贴资金应向委托培训的人力

社保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（就业登记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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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的无需提供）、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、培训内容和教材、

授课教师信息、全程授课视频资料等。培训机构在开展项目制培

训前，应将培训计划和大纲、培训人员花名册报区县（自治县）

人力社保部门备案。培训机构实现参培人员培训期间每日人脸识

别或指纹识别打卡并提供打卡记录的，可不再提供全程授课视频

资料，由培训机构归档备查。

申请上述培训补贴时，原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不再提供，调整为人力社保部门内部核查；凭培训合格证

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申领补贴的仍需提供复印件。上述申请材

料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对个人申请的培训补贴或生活费补贴

资金，按规定支付到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（或其他银

行账户，由申请者自主选择，下同）或个人信用账户；对企业和

培训机构代为申请或直补培训机构的培训补贴资金，按规定支付

到企业和培训机构的银行账户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人员、企业和培训机构申请职业技能鉴定

补贴应向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基本身份

类证明原件或复印件、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（或行

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）等。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再

提供，调整为人力社保部门内部核查；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申领

补贴的仍需提供复印件。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对个人申请的

补贴资金，按规定拨付到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；对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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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培训机构代为申请的补贴资金，按规定支付到企业和培训机

构的银行账户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补贴实行“先缴后补”，并根据资金具体用途

分别遵循以下要求：

1．招用含符合条件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

（含小微企业），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向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

保部门提供就业困难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（就业登记时已

核实的无需提供）。其他证明材料不再提供，调整为人力社保部

门内部核查。

2．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向区县（自

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出示居民身份证原件、提供申请补贴月度就

业凭证等。其他证明材料不再提供，调整为人力社保部门内部核

查。

3．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，申请社会保险

补贴应向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

件（就业登记时已核实的无需提供），其他证明材料不再提供，

调整为人力社保部门内部核查。

上述申请材料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

付到单位银行账户或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。

（四）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，申请公益

性岗位补贴应向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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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（就业登记时已核实的无需提供），非全日

制岗位、以及安置超龄贫困人员提供申请补贴月度工资流水等，

其他证明材料不再提供，调整为人力社保部门内部核查。经人力

社保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。

（五）吸纳符合条件人员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，申请就业见

习补贴应向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以下材料：青年就

业见习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（或毕业证）复印件、就业见习协议

书、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补助明细账（单）、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

意外伤害保险发票以及保险单的复印件等。参加就业见习人员名

单不再提供。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贴

资金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。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

贴资金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。

（六）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所在学校申请在校求职创业补贴，

应向市人力社保局提供毕业生在校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及获得国

家助学贷款（或享受低保、身有残疾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、贫困

残疾人家庭、特困救助供养）证明材料。申请材料经毕业生所在

学校初审和公示，报市人力社保局会同相关市级部门审核后，按

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毕业生本人银行账户。

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申请离校未就业求职创业补贴，应向区县

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出示居民身份证原件，提供基本身份类

证明复印件，未办理实名登记人员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，残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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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人员提供户口簿复印件等。其他证明材料不再提供，调整为

人力社保部门内部核查。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贴

资金支付到毕业生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。

（七）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一次性创业补助，应向区县（自

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个体经营者或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

身份类证明原件等。工商营业执照、符合扶持人群的佐证材料及

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不再提供。上述申请材料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

后，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。

（八）符合条件的人员申报低保就业补贴，应向区县（自治

县）人力社保部门出示居民身份证原件，提供申请补贴月度就业

情况说明、申报补贴月度进货凭证或经营图片、申请补贴月度交

易流水截图、申报补贴月度工资流水等。低保证明不再提供。上

述申请材料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

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

（九）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一次性岗位补贴，应向区县（自

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供就业困难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（就

业登记时已核实的无需提供），缴纳社会保险证明不再提供。经

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银行账户。

二、优化经办程序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、财政部门要提高补贴审核发放

效率，实行材料受理单位或审批单位一次公示，不搞层层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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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“一次审批、全期畅领”，对社会保险补贴、公益性岗位补贴、

就业见习补贴等具有一定期限的支出项目，同一政策初次申请时

审核相关材料，之后在政策享受期内，如相关情况和材料未发生

变化，不得要求重复提供证明材料。积极推进信息管理系统建设，

加强部门间信息互通，充分利用电子社会保障卡，推行网上申报、

网上审核、联网核查、结果反馈和待遇查询，进一步优化业务办

理流程。

三、具体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坚持以服务群众为宗旨，深刻认

识精简证明材料优化申报程序对落实积极就业政策，做好稳定和

扩大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抓好落实。要进一步推进就业、社保

等数据共享，充分发挥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作用，加强与公安、教

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信息对接，切实减轻服务对象负担。

（二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、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业

务实际，对通知涉及补贴项目的证明材料和申办程序逐一排查清

理，并予以进一步明确，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建立和完善优化各项补贴办理流

程的长效机制。凡可联网查询事项，一律不再要求出具证明。有

条件的区县（自治县）对能依托信息系统、大数据对比、与相关

单位信息共享和业务协调等方式获得或核实申办对象信息和资料

的，可在本通知基础上进一步精简材料、简化环节、缩短时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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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各项政策及时兑现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0年 3月 17日


